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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2003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5日會議的跟進事宜日會議的跟進事宜日會議的跟進事宜日會議的跟進事宜

在 2003年 12月 5日會議上，委員在討論 “寬頻互聯網服務 ”事項
時，曾要求政府當局與消費者委員會 (下稱 “消委會 ”)跟進可否改善有關
投訴統計數字的編製方法，以及向寬頻互聯網接達服務工作小組傳達

委員對電訊服務銷售手法 (例如街頭推銷活動 )表達的關注，並向事務委
員會匯報工作小組首次會議的結果。

2. 據政府當局表示，電訊管理局 (下稱 “電管局 ”)曾與消委會討論
如何改善投訴統計數字的編製方法。電管局和消委會是根據不同條例

執行各自的職能。電管局就涉嫌違反《電訊條例》和牌照條件的個案

進行調查，而消委會的角色是就合約條款提供意見及跟進消費者提出

的訴訟案件。因此，電管局備存本身的統計數字，具有參考價值。投

訴人可同時向電管局和消委會作出投訴。這兩個機構可視乎情況所需

及參考相應條例採取行動。然而，電管局會與消委會共用統計數字，

尤其是有關各種趨勢和主要個案的統計數字，以更有效地監察營辦商

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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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於銷售手法，電管局已向寬頻互聯網接達服務工作小組傳

達委員表達的關注。工作小組曾分別於 2004年 1月 29日及 2004年 2月 12
日舉行第一次和第二次會議。工作小組會在未來數個月確立一套表現

指標，寬頻服務供應商可依據該套指標，自發性地作出服務承諾，並

對照其服務承諾匯報其實質表現。此舉旨在方便消費者在掌握有關寬

頻服務資訊的情況下，作出明智選擇。另外，電管局已主動與業界討

論如何促進業界對銷售手法的規管。業界商會，即香港互聯網暨通訊

業聯會對這個構思十分感興趣，並正積極與會員機構討論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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